
出版者申請變更著作人登錄切結書


[bookmark: _GoBack]為辦理公共出借權補償酬金登記事宜，經  (出版者名稱)釐清，     (書名)    （ISBN：OOOOOOO）之著作人（含著者、合著者及譯者），原ISBN書目登記為   (原ISBN著錄之著作人名)   ，實際應為   (更正後之著作人名)   ，請協助於「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與管理平臺」進行更正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情形，願依規定繳回補償酬金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本單位明確知悉，本案更正涉及公共出借權補償酬金的分配，且屬一次性更正。並知悉如再次提出更正，「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與管理平台」將不予受理。

特 此 切 結
   此致(公司/團體出版者用印)

   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與管理平臺

切結單位 ________________ (出版者名稱) 
統一編號(或法人團體立案字號)：





(個人出版者或負責人用印)




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